安化县江英学校有关收费标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安化县江英学校有关收费标准如下：
1、 学费。实行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。小学：2026年秋季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期5800元，2023年秋季前入学学生每期不超过5200元。初中：2026年秋季起学费每生每期不超过6800元。
2、 住宿费。学生住宿费每生每期不超过1000元；空调维护费每生每期25元。除上述收费外，不得再向学生收取水电费、洗衣费等其他费用。生活用品根据自愿原则，由学生自行购买。
3、 伙食费。学生食堂要严格遵循“保本不营利”的原则，据实收取，分月定期公布学生伙食费收支情况，每生每期最高不超过3000元。
4、 课后服务费。课后服务费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，每课时不超过4元，期末按实结算。每生每期不超过800元。
5、 校服费。按安教联〔2025〕5号文件执行。
六、教辅资料费、作业本费。按发改部门春季、秋季中小学教育收费有关事项的规定执行。
七、热水费。宿舍内热水供应最高不超过40元/吨，期末按实结算。
八、自2026年秋季起执行，有效期为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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